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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可以坦然地面对死亡，那便活出了一种境界；一个人，如果可以择善而从地继承遗产，那便活出了一种格局。
武义男子蓝某面对父亲留下的“遗产”——一笔尚未偿还的贷款，即便可以选择不还，却依然决定“父债子偿”，他的理由很简单，“诚信乃做人之本”。
相比之下，杭州李家两姐妹的故事就令人唏嘘了。父亲因为不愿意两个女儿为遗产起纷争，已提前作出安排，却因为没来得及签字，还是留下了遗憾。两个女

儿法庭相见，李先生若是泉下有知，必定痛心疾首。
“遗产继承”，简单的4个字，却可能带来复杂的家庭纠纷。遗产继承诉讼，往往打的不是官司，而是亲情、道义、良善……
对于继承案件而言，不但需要依靠法律来解决，还需要社会道德来调节。有些官司打到最后，遗产是分好了，但亲情没了。
父母该如何未雨绸缪，尽量避免遗产给子女带来纷争；子女又该如何正确面对父母留下的遗产，当然，也可能是债务。
以下两个故事或许能给予解答。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金淑丽 金磊

本报讯 俗话说“父债子偿”，但法律上却未必如此。

若父亲去世，子女继承遗产的，那么在遗产实际价值范围

内，清偿父亲应当缴纳的税款和个人债务。然而，武义男

子蓝某，却在父亲去世、遗产难以变现的情况下，替父坚守

诚信，主动承担起了父亲的债务。

蓝某是90后，武义桃溪人，有一双儿女。在村里人看

来，蓝某肯吃苦，人又踏实能干，一家人日子虽不富裕却很

幸福。但2019年，一系列的变故让这个家庭笼上了一层

阴霾。

当年3月,蓝某母亲因交通事故成为了植物人，全天都

要靠人陪护。祸不单行，蓝某父亲由于积劳成疾，再加上原

本就患有肝病、糖尿病、痛风等疾病，不久后也病倒了。

2020 年初，蓝某父亲住进了医院，但病情仍日益

加重。

照顾重病的双亲、养育一双儿女，家庭的压力全都集

中在了蓝某的肩上。蓝某说，母亲的事故赔偿款早已花

光，家中积蓄也所剩无几。为了给父母治病，他借遍了亲

戚朋友，欠了不少钱。妻子为了帮他分担压力，带着11岁

的女儿和8岁的儿子在武义某厂打工，一家人生活艰难。

今年3月，蓝某母亲离开人世。3个月后，父亲也撒手

人寰。父母去世后，为尽快还清债务，蓝某找了一份开车

拉货的工作，每个月有5000多元收入。

蓝某父亲在世时，曾在当地农商银行借了5万元贷

款。蓝某父亲去世后，贷款到期。今年9月，银行向武义

法院起诉要求蓝某在其所得遗产范围内，清偿上述债务。

武义县法院柳城法庭收案后，庭长潘饶赟了解到，蓝某

父亲的遗产只有老家村中的房屋，基本难以变现。随后，柳

城法庭和桃溪镇调解委员会共同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调解中，潘饶赟向蓝某充分阐明继承以及金融借款相

关法律规定，若父亲去世，子女继承遗产的，那么在遗产实

际价值范围内，清偿父亲应当缴纳的税款和个人债务。同

时，潘饶赟也告诉双方，从目前的情况看，蓝某父亲留下的

老屋属于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难以变现。

蓝某表示，虽然父母留下的老屋难以变现，但作为继

承人，他还是会替父还债，“诚信乃做人之本”，“父亲在世

时，家里困难，向银行借款，这笔钱帮我们渡过了难关。所

以，父亲的贷款，我愿意替他还，请给我3个月时间。”

蓝某的替父还债，也感动了银行的相关负责人，他们

表示，可以在银行规定的还款期限上给予最大程度的宽

限，如果蓝某到时仍无法全部归还，他们也会延期申请强

制执行。

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并由武义法院进行了司法

确认。

父亲留下的债务要不要还？他说诚信乃做人之本

本报记者 王亚 通讯员 金璐瑶

本报讯 杭州的李先生（化姓）身患癌症，为了不让自

己的两个女儿因遗产闹纠纷，特意立了一份代书遗嘱。然

而，在签字前，李先生的病情突然恶化，随后去世，只留下

了一份来不及签字的遗嘱。

那么，这份遗嘱还有效吗？李先生的两个女儿对此意

见不一，姐妹俩因此闹上了法庭。

李先生是杭州某企业的股东，早年丧偶。他一直将重

心放在工作上，之后也没有再娶。辛苦打拼多年，李先生

好不容易攒下了较为殷实的家底，没想到两年前却确诊患

了胃癌。

今年年初，已经癌症晚期的李先生预感时日无多，决

定立下遗嘱。李先生的父母前些年已相继离世，他唯一放

心不下的就是两个女儿。经朋友推荐，李先生决定以律师

代书遗嘱的形式对财产进行安排。

立遗嘱当日，李先生请了两位律师来家中，律师根据

李先生口述的财产安排，制作了一份代书遗嘱草稿，遗嘱

详细记载了李先生对个人所有财产的安排。因为小女儿

年纪较小，还在上学，李先生在遗嘱中将财产更多地留给

了小女儿。律师书写完遗嘱草稿以后，让李先生尽快到医

院作健康体检，以确认他思维清楚，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只有这样，在代书遗嘱上的签字才可以确认为有效。

在小女儿的陪同下，李先生到医院进行了全面体检，

医院确认其精神状态良好、思维清晰。随后，李先生将体

检结果告知律师，并和律师约定第二天在遗嘱上签字。

然而，就在签字前一晚，李先生的病情突然恶化，并于

深夜离世。

问题来了，这份还未签字的遗嘱还有效吗？

小女儿认为，父亲立遗嘱时自己和两位律师都在场，

且父亲去世突然，其口述的财产安排可以认定为口头遗

嘱，代书遗嘱也应认定为有效；大女儿却认为，没有签字的

遗嘱没有法律效力。

最终，李先生最不想发生的一幕还是发生了，大女儿

以法定继承为由将小女儿起诉到了法院。

法庭调查后认为，小女儿主张的口头遗嘱依法不成

立。李先生虽已胃癌晚期，但立遗嘱当日并没有出现病危

情况，且第二天还去医院作健康体检，故不构成口头遗

嘱。同时，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李先生的代书遗嘱因为代

书的两位律师没有签字，更关键的是李先生本人也没有签

字，所以其代书遗嘱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

经法院一审认定，李先生没有立下遗嘱，其名下财产

应依法进行法定继承，即李先生的两个女儿平分李先生的

所有遗产。

小女儿仍然对结果不服，近日已提起上诉。

9月28日上午10点，新彭埠大桥开通。作为国内首座多跨长联公

轨两用悬链形上加劲钢桁梁桥，项目关键节点工程——新建彭埠大桥

全长1350.8米，分上下两层，上层为8车道高架快速路，下层为双线快

轨，杭州地铁首次实现“踏浪飞渡”。值得一提的是，新彭埠大桥设置慢

行系统，行人可以在慢行道上体会钱塘江的壮阔和两岸的风景。

吕之遥 摄

没签字的遗嘱还有没有效？两姐妹为此一诉再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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